
东莞市虎门镇镇口社区健康公园施工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 KMFKMH12500462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东莞市虎门镇镇口社区健康公园（项目名称）已由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项目审批、

核准或备案机关名称）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东莞市虎门镇镇口股份经济联合社，建设资金来自集

体经济组织投资，招标人为东莞市虎门镇镇口股份经济联合社。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

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本次招标项目的项目名称：东莞市虎门镇镇口社区健康公园。

2.2 本次招标项目的建设地点：东莞市虎门镇镇口镇兴路 209 号。

2.3 本次招标项目的规模：规划用地面积约 102108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56 平方米，主要建

设内容包括公园主入口、围停墙景观、康体设施升级改造，原有休息亭廊、原有公厕外立面改造，

停车场、环山步道、山顶休闲活动区、半山亭、田园周边道路景观提升，山体林上改造等。其中新

建公厕面积约 150 平方米，山顶瞭望亭面积约 70 平方米，半山亭面积约 36 平方米，环山步道面积

约 1308 平方米。

2.4 本次招标项目的投资金额：9,648,232.82 元。

2.5 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控制价 9,648,232.82 元（其中包含的定额工日工资总额为人民币

2,087,433.78元，含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单列费人民币 385,934.66 元）。

2.6 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控制价编制单位： 广东建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招标控制价审核单

位： / 。

2.7 本次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虎门分局。

2.8 本次招标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单位: 棕榈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审查单位：东莞市大业施工图

审查有限公司，勘察单位：广东建青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2.9 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东莞市虎门镇镇口社区健康公园（按招标图纸及工程量清单所

含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园建工程（含拆除及修复工程、人行道、主入口景墙、前端改造围墙、

中心广场、廊架、坐凳、土石方工程、卫生间、沥青路面等）、绿化工程、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

等。注：以上招标范围未尽事宜，请详见招标图纸及工程量清单并满足设计文件的要求。

2.10 本次招标项目的计划工期：计划工期为 201 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为 2025 年 5 月 6

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5 年 11 月 23 日（实际开工日期书面开工通知为准）。

2.11 本次招标项目的质量要求：达到国家或行业质量检验评定的合格标准。

2.12 本次招标项目的安全目标：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确保项目建



设期内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化工地达标，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

防范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

保安全生产保证措施资金的有效投入，应切实强化安全管控，严格落实建筑各项施工作业的安全措

施，深入细致排查隐患，做到全覆盖无遗漏。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其他组织（需提供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

3.2 项目负责人资格：

3.2.1 需登记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企业库中，且登记的职称证信息符合本款第 3.2.3 项的要

求（联合体投标的，登记在牵头人单位）。

3.2.2 未在其他任何在建工程中任职项目负责人。

3.2.3 具备园林专业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园林专业指园林（含园林规划设计、园林植

物、风景园林、园林绿化等）、园艺、城市规划、景观、植物（含植保、森保等）、风景旅游、环境

艺术等专业。）

3.3 其他要求：

3.3.1 企业应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企业库建档，企业建档应当按照《关于企业库建档有关事

项的通知》(东公资交〔2016〕67 号)的要求填报相关信息。

3.3.2 在招标文件规定的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 E 网通管理平台建设工程交易系统（以下简称交

易系统）信息数据采集时间前，投标人已在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企业库建档，且法人、法定代表人

名称或企业、人员资质证书等与本次招标项目密切相关的信息发生变更时已办结该变更的登记手续，

投标人应登录交易系统核实企业填报数据真实有效。

3.3.3 本次招标不接受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或者从业人员参与投标：

■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六个月内，在本市有无正当理由拒不签订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向招

标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受到行政监督部门处罚的；

■中标人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失信行为，不符合中标条件或者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导

致重新招标，再次参与同一项目投标的；

■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三年内被招标人履约评价为不合格且经行政监督部门确认的；

■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一年内，因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转包、违法分包、挂靠违

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

■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前一年内在本市因拖欠工人工资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列入拖

欠工资“黑名单”的；

■其他：于投标会现场经“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确认为失信被执

行人。



3.3.4 本次招标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接受联合体投标时采用】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

下列要求： / 。

3.3.5 本次招标所要求具备的各项证件、证书及个人身份证均应真实有效，不存在被相关行政

部门扣留或吊销等情形。投标人及拟投入的项目负责人不存在被依法取消或者暂停承揽业务的情形。

3.3.6 拟投入本工程的项目班子人员应提供在投标人处缴纳的社保缴纳证明文件。本工程要求

审查社保缴纳证明文件的人员及社保缴纳时间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附件二：项目班子人员组成表。

3.3.7■本工程要求投标人须提交同类工程资格审查业绩证明材料。资格审查业绩证明材料提

交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附件三。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可于 2025 年 4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交易系统下载本次招标

项目的招标文件等资料。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2025 年 4 月 22 日 09 时 30 分。

投标会时间：2025 年 4 月 22 日 09 时 30 分，地点：通过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 E 网通管理平台

建设工程交易系统网上提交。

5.2 逾期通过网络上传的电子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投标邀请书)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东省·东莞市）及广东省招标投标监

管网发布。

7．投标保证金

7.1 本次招标不收取投标保证金。【根据《关于进一步优化招标投标领域营商环境的通知》，

免收政府投资项目投标保证金，鼓励政府投资项目以外的招标项目减免投标保证金。】

7.2 ■本次招标投标人须提交投标保证金金额： 180000 元。

7.2.1 投标保证金形式：单项投标保证金；银行电子保函；保险电子保单；

其它： / 。

7.2.2 投标保证金形式注意事项：

（1）投标保证金到账时间应为投标保证金的关联时间。

（2）投标保证金数据超过投标截止时间后到达交易系统的，无法关联。

（3）投标人应提前办理投标保证金手续，自行承担数据延误风险。

8．其他说明

8.1 本次招标实行招标人负责制，潜在投标人、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对本招标公告、招标



文件、开标以及评（定）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依法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企业数字证书通过东莞市

公共资源交易 E 网通管理平台向招标人提出，逾期视为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

招标人异议受理部门：东莞市虎门镇镇口股份经济联合社；

电话：0769-85509328；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镇口社区镇兴大道 2 号；

电子邮件： / 。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之日起 10 日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就

对本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开标以及评标结果等事项进行投诉的，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异议

答复期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投诉原则上通过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 E 网通管理平台向监督

部门提出。

本次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虎门分局；

电话：0769-85515299；

地址：东莞市虎门镇南北大道旁城建办公区 6 号楼；

电子邮件： / 。

8.2 其他： / 。




